
浙江大学基本建设处文件

浙大基发〔2025〕9 号

基本建设处关于印发《浙江大学政府采购限额

以下基本建设项目采购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科室：

《浙江大学政府采购限额以下基本建设项目采购实施办法》已

经处务会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基本建设处

2025年 11月 24日



浙江大学政府采购限额以下基本建设项目

采购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限额以下基本建设项

目采购工作，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浙江大学基本建设

项目招标与采购管理办法》（浙大发基〔2025〕*号）的规定，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限额以下的基本建设项

目是指：

（一）施工单项合同预算金额不满 120万元的；

（二）货物、服务单项合同预算金额不满 100万元的。

第三条 政府采购限额以下的基本建设项目，采用学校

集中采购和自主采购两种方式。

（一）符合以下限额标准之一的施工、货物、服务，原

则应执行学校集中采购，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

1.施工单项合同预算金额在 50万元以上、不满 120万元

的；

2.货物单项合同预算金额在 10万元以上、不满 100万元

的；

3.设计单项合同预算金额在 50万元以上、不满 100万元

的；



4.除设计以外的服务单项合同预算金额在 20万元以上、

不满 100万元的。

（二）不满上述第一项限额标准的施工、货物、服务，

可采用自主采购方式。

第四条 达到第三条第一项限额标准，但符合以下情形

之一的施工、货物、服务，经处务会讨论决定可执行自主采

购。

（一）经过两次学校集中采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不足

三家的；

（二）因技术特殊、保密等要求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

购的；

（三）与项目建设相关的施工临时水电接入、绿化、市

政、安装等工程项目及前期物业等服务；

（四）其他应急或特殊情况。

第五条 采用学校集中采购的项目，按以下流程实施：

（一）需求科室在每年 11 月底前向招标与合同管理办

公室提交下年度采购计划。临时增补的项目至少提前 2个月

提交采购计划。

（二）招标与合同管理办公室负责采购文件的编写、会

签，并通过浙江大学采购网发布采购公告实施采购。

第六条 采用自主采购的项目，按以下流程实施：

（一）由需求科室提出采购申请并提供相应委托材料，

包括委托依据、协商会议纪要、拟委托单位的企业信息、资



质证书、相关业绩材料、价格依据等。

（二）单项合同预算金额不满 10 万元的，由需求科室

在基本建设工程信息管理平台发起审批流程，经需求科室分

管副处长、招标合同分管副处长审批后确定供应商。

单项合同预算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由招标与合同管

理办公室报处务会决定后确定供应商。

（三）应急建设工程项目，由现场管理中心报分管处长

后签发工作任务单实施，并于两周内按相应额度的流程规定

完成审批。

第七条 【合同签署】采购事项应在合同签署后实施。

预算金额不满 2万元，委托学校后勤集团相关单位实施的，

经分管副处长同意后直接签发工作任务单作为结算依据，不

再签订合同。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

不包括本数。

第九条 本办法由基本建设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浙江大学基本建设处工程建设自主交易管理办法》

（浙大基发〔2019〕3号）同时废止。



附件：

政府采购限额以下基本建设项目集中采购计划表

序号

预计发起

采购时间

（年月）

采购项目

名称

预算金

额（万

元）

采购需求 备注

1

（1）企业及人员资格条件

（2）采购具体内容

（3）数量

2

……

浙江大学基本建设处 2025年 11月 24日印发


